1143 R EFF ¥ 144750
ST A ARERFOCREERE
e 2 Mip#

L0007 O®RO0O0200O00R00
05.04#20

-\
N
»

LA FA E TR R R AT (114E R B F %0
8675.) - M f7 %\ﬁfﬁwiuﬂLﬁﬂ
a0 =
PR #4600 et & 9 m 2 B 0 ket & TR 207
Ao s 2 3" & b’*?g’%‘T LA W T2 o A RINA - 2R G

L ”]{ A E JL 7

-kt Kﬁ;%\’ﬁ:% (arw ) Aetit A Syi22 TAE ) {1 G
TEE | > R L TR L Mt AR R AR 2 Fpk
2 f6 g b HeRE R E R 2 R A d 2 e
= o B LA

: : i
Tae2]2 % 33918 2. 42 4 37808 > avdim 4108 03 R F/11]
BETI3IpHl T ~ FEBI2P WA > B SR 22
BRIDARL » d A ENSA3FER T 272 533905242
3 ’€%£’ﬁ3§ﬁ~iﬁﬁi"i‘lﬁ7})§_i NFEEHER (TR)OFH

3 & 4
3391E 2. 4% 138 %2382 % > ¥ 35 P iE 6| %4415 % 138 & 3097
PIE R R b EHAPREE R0k § 339 L 42
i 5 198 % 2802 B 5 > B OOSRECPE IR B & R L 4 SR
SR EEP I RFHET AR S 2 Y - AT
B2 2%t 2L FZFTEZ ) 0 RINEF1iES



2 PR (k3 2mrIBER LS PES 2589%4‘ a3
) o R AL MRS T A P W R BRI B i
Plzo BT RAE R EDE S22 TR Elj& AR R HE
ARA > B A FEr FBERTA d) o
’Fgﬂzggﬁ}i i FATER 70 T jeiedre % » 40
’ﬁ “‘iﬂﬂw o g B A 0 BB H e B 4
zﬁ‘ﬁr ' ﬂrﬁffe*E;zﬁfﬁ»bﬁ&éi‘%ﬁ%?%«ujra‘a;}
%"W’ e “'“r?f*' ’ E“EEE%%\ % N LSk e rRas g R
A RES LR i :

£
I
=

H

K

=5

TR T oML A T AP e EIEHPRA 2
o T RS AT D 6 S ATIE B B 2l

FREBFIE R T2
T4 75 1 0 kB P #1132 T2 31p B2 2 5 £ 56
Eos wm1liEe > HAeRg o ',i’?vim”OOOﬁo 0p 4 »x35 {7 o
BrwmEBBHESI4ESIERT D T %20 44
H'ﬁ"ffdﬁ'” 2] B AATEREE F AT
c BT BBAERZEFINESIERT T3 F2iE L &
IRR TS H 0 ASE M 10E T F RS H AT
Wliga T g o Hig 2 M E’J)ﬁ FAIE R ERTE R
By b hE ”—L—qﬁ ﬁpﬁ\ﬂl ’ lg%ﬂ%ﬁ—%r’;{kBJ‘. :gj‘;u

19 R R WII2E6Y 4P AR FZ BT
PO AT TR E2iE % o A B ATy
Hao | 112#62 14p 31 15 ~ 1137

st

al
| R

ﬁr L



BRRIER D LR 0 R AT R R
BLATR A PR g o
StE A ERRLMF AL RS REY LAD G RR

T BRI 2 TE K
(6117 ) > B {52 e BT 4o IR 5 7 HP A6 11 FHE
DAY SO B ER RS S
EFEA L dord £ 5] ~ 6~ T#r 5 > )22 339152 4% 158
F 2234 U F X BT ABA B .fsﬁn%iz ~Ho TR AE % 33
9iF2. 4% 178 %230~ 33234 M £ o B R ok
FFm PIEd B Hsi3 s 4o m =) % 339152.4% 1
TBHELIA S B2 34 Ryt 0 F LAGEHPM
B oo 2 Aot & SBLl 2 TR 0 R E SR BHE F190E

1
IR Rl B e ST )
L

ekt LA SRR S R

B2 i)e b 4028 &> 753505 MA LK 2 Pk P
- o k- e L BFR ARG FEAH TR
FH - FLREllEHd & ZRGSRE R BEIEZES
55 g4 & fi - é?%iﬁﬁ'ﬁﬁ% 2 ke o

(/\)%ﬁ;éﬁ’pf ﬁ:ﬁﬂévﬁi EHA AL E S B3 F  ER

PREW S FEIR BT AHET -
B2t L 2 LI RERER > 4o r 3t B> 2 d H 13w
SR B R R TR S RS RN 0
TR LT rEAE SRR 0 RE LR TR 2
FAHIEACEE 0 RFA MR T ATA N 2T > B

iéﬁﬁmy 2 jeis3 RN e ﬂ_’bizgf" s B j\fﬁ" A ‘&ﬁjp‘
ATAE AR TR R 2 AEALR 0 B E B R
SLARERE el L A %mﬁwmaw wﬁ%?%ﬂ

b
i
mj



AR

™

E I R PR EN A
\
BN

,1F%%%F§M%é4ﬁ?'ﬁx%
AT ATA T2 2E o e
SE U &5 R & T erg;;'r
&ﬁi%_;?%ﬁéﬁm’mfiﬁ

PA 4 2R A > hodtak 2 ﬁ‘fm;w]J:K EH B ﬁ%’i

X

~ R
)~
T —
i

o
L
=

N
N

T
T\

&
pru

b

e

B .
w@@>4m§%%>FEﬂi%P

2]

B
N
Aum‘ﬁm

F o Ry HIN2E  BRAREFEREI T - 7N
A R E B et A AT |o e ez s BT
EMATZ A RFERY HEL o BT ERL WG BB E T2
UE R R R Y SN AR e U & Y
PF2A]

ER S

Hrickz2 188+ ~ > ik #rg Flle R dri@ 2 > &g H
AAFEPFERKASL » SR FIBELIFIAEDERLTE
ATz 0 A RRMA - A A R BT Rk
2k $ 38152 1 $ 35 A2 i Al H3F o
(2)i% ER2bEFIEAR T T %19F ~ %200F 2

7./
Z_
H
Hr
I
é.’é SRR L e S TR

Pp bt BERIEFEEF29EF1E B Hidded 2 oo

ARGRBFT NPT BET G4 DS TR -

v = EN ] 114 = 1 : 31 2

9 )
ﬂ']iéﬁ"gé- S ? g‘%]‘ru
M rAFEPER MER -

-w%%iﬂﬁ@%ﬁéAM%HMM“éi%ﬁﬂiﬁ%#’i@:
Kot LAEIZd 5 H A Aoib FPRIRY ¥ Rt R E S 1520p
W@ihﬁﬁﬂé%(ﬁﬁﬁ@@#i&V&&Kgi)r#?
P sEIR | o 23 AN T A LoEt A L7 PF»"FT B/ TR
Bl FREEF LH A IAFPF LT R RT LR MR

rZ2_pHp LB
v = EN ] 114 = 1

fiH o B ﬁi 2k GE L



)

o E339iE R R @ f T AN - X e TE T )
L

3~U%%?m~?4iﬁ‘%%%Péﬁﬁﬁw“@%li’

ml4
o

s
7 > j'%ﬂ“‘&,:l\,g\,j:‘_'féﬁ‘ —%/f@l'Fﬂg‘/\”&%?'ng%\\%
7

”)5 $20E L BT RR (7 —‘F}f » 3 E L 10E '/T’ﬁ ) Sl
PATERIRANTHE - BB P AMA L JIE AL
o A o RBY U VBE T W HS] AT R A
LT &

w0 IR 2 R IR L e

i 4

% Ve PR IR YK

1 [A23F 3 & (2 AN ERPIFHEEME > 2% 5 2 ]
Sl 6T | HEAEE

2 [A2 3 2 Mt A& |2 A R B e R BATE A o iE
g2 ~ D BB % > 7B LA P HAE E
J|AF T A |ZANIEREY 25E LARFHPME
%3 ~ 4 ARy 4

"ﬁ 1%
ERERBITREBEEFRBTARLNFE
1147 & ¥ F % 9867%-

e 2 Mipik
FOMAFRESRE SR > 2 S AR R kKA O WK



%;F@ghjﬁ hT@A3AuPHT@¢lz Wﬁ%vf%@A

PAf 2 3r 8 BB (THARFHEER) S EErHEHD
iiiﬁo%ii&ﬁﬁlé’iﬂﬁﬁﬁﬁéﬁ’@ﬁg
A IR (S %»%:&!ﬁ%lﬁ]%ﬁﬁii?%ﬁ A ERHR 2o FUR
B kA AL 2 45w o i%ﬁﬁ”T@ﬁh‘*Wf)ﬂ@$f%1
& 5.000-0000000000005L = (T A= TS ) o BiE
AERHE P BB AT Y 0 T d ip ik f F TR AR

oo Mipgk I bk 4 a3 N ,E:?%’rﬁ%;&l@qb ¥k E B
BB AFEZTF 0 ANIA N R R, RO
W E O3 E L &RITHE 9"?713‘/%5‘% PR id EECH
B 7 B oo YR A o F‘?*F'a& » 1 "ﬁz\» BToR 20 N 0 3EEL

Yot AT 2 A 0 RIF FIBRPTE T WA TR LR
Fohout w2 £ 1 4 % 5o B BT R A A A ST
L%—%@éa#éiﬁ% %@ﬁﬁ%w$WT~r@‘
Bk e T B ERL  PERMAEEI MpRTREAR
PR (LK R &0 & T

) 0 MAp R T T T 2 FRAEPR T ~ JRAR S BE o AR
AT 2T o P AERIFHEBAEAR o
R R dEtk 22 5% Wi &Rz ¥k o
EAEMIE RIS FRE M2 ~F 4o FP T
PR E N

s e A T
I 3 g it 859 £@~Bm¢%ﬁW’ Lt PR R AR
¢ 2 kit ST e S AN
A2 EF e

> 2 > &) = B 3 &) - L 3=
HATLIFARL E S FPLFARIE R H K

w®
St
mi



(\ER)

a'fgg\yﬁc‘ﬁé\
TR

237 A gt S ML
NEﬂ"'L & B Eg]%u#'
P m KT R

?&§@@%%¥
@+ 3%« 3= B # AL
NE¥t3E % 43\ B
LA B NE
Rl S

» LINE4#3% & 408
i)

AR 2 Ao
NE¥t:& % 43 B8] ~ 4
&ﬁﬁﬁ@m@\u
NE= F $35 % 4%
OESRNY, 3 1Y

éMWEﬁéﬁﬁ%

e & ~ LINE¥t:E &

@@@%%1~ﬁﬁ'

Pty 1

®+

a@~m¢@~;
R E e

= o

D &7 #4267 & 5200 [
0-00000000000000 %

E LA E g
G N T RN A

ERESIN
~N

SH

ST A

CASS




(\ER)

A m
(D7 MG F F 4TI
55 000-000000000000
BHE S A A TR R
L m
QP Wi+ #4271
55 000-000000000000
PR S A A TR R
5
@4 %4317 £ 52000-00
000000000055 7& =
Pﬁ‘\«}iz; 2L P
@ﬂwr-@;ﬁﬁm
55 000-000000000000
BERE S A AT 2
5w

W

7;

41+

AN

—

'Jﬂﬁ;jf%m =9y
%] /\FFH]"E”'7 g-’ﬁ o

5 (DF MEH 7 L8 EP L2575 - K L ik
{7 & 52.000-00000000 |= 3xm et % - & A Egtk = >
OOOO%U*Eéﬁi\?}%L A LY SRS 2ZEF o

2 AP
@“ Rz E Ep 48
f<+5%i000—00000000
00005k = & & F
232 h P
@i 2 ¢ B2 LA F
FLE 2 5 P
6 P WG FARETR EP AT R - 2R
FPANPL14E17 22p |thd 2 A AR EZEF o
¢4 % 1142248391

$N\R




(\ER)

13893%’{; 1'—1" / f" H;P lr%
R r B

FAREEF ZRIBEMALZFNZ PR L2205
-ﬁﬁﬁfa‘ BM%Aﬂm%yJL?%71?°
e Fell4# f}f: 123
052 & 2]+

I

N

ETINS
—_\\

T

e

-

SEEFRUF R ALIPFLEE RFLIBLR

A A i U L

ERIT R P2 o A2 (75 1

FI3ETH 3l p 2F 505 > g %60k ~ %1125 (7 p 4y d

Frclato th o BApiEY A E8Y 2 :

Bl S IAES IR GRT: T3 520 2 2 eR 7 4
K

*
(S
=]
o
W

._Jgt
c
—|
iyt
AL,
st
AL
m
—4
[N
(54
She
N
ol
T
p
[a—
-~ \\
c\’ \

;o1 (x5 ok
—‘Flk q20F f& Z_ T
; 2 A

AL AT E 0 Al %3395 2 4% 1 1y %22 - %3
B2 Z AN R I REERREY Y SIS M 2 D5 L AT
T EREFAZFIIEFIFLEEZEAEE D
oM E B ARIFHFIET > 5 FRIER S
4%%%2%%%ig%mw;kﬁy=w¢4u—f%;wrjzug

‘,,m
&
&
\;‘3:\
SO

ﬂ
e
=0
>~
\
iyt
AL
|3
Ve
1R
=N
Y
e
&
)
o
ETIRS




CRIRR R By R S SRS S SRS L

FERITARART A IERP

=31
vf
RS 3
EE.‘E;}' £ é FI l;#ﬂ

< )\ =
g Av ¢$]Q =

PAY e 2 T

J‘/Z Tﬁi/{?'t o ,_L K»}t_éh

FIERETE L AT 4

TR PR AR TEIR
TFMARL D EEE T LY R
FEJlIED FBEFREBTE B S ZE
TRAF P REATEI LS L Rl Hh2
AR ik B B RZI2E
20 B T8 o Frik A %382 1w 1E

DERA - A G A R TR AR

Teps > i el BEE -
o~ RA|FEFEE H201EF 1AL o
R
FHEEF 2R
- ~ ~
4 g EN ® 114 X 10 ! 21 2
w2, — -, L 2
® % F EPA
ANEDT ARFEPERAZR o
= N pa
v &= EN K114 & 11 3 3 2
- - 2. 2,
%— e R S
it
S [ IFARE S B RESR S S AR MR S AR PR S (R R S AT PR
I 2 EFGTER) |2 f%‘ GTE%) |2 2G5 |86 &%
(%- 4] ¥ k] CERD
1z (11 8|d zrse Mg (111107 3p 14[111£107 3p 14[1114#£107 3p 14[1114£107 3p 1
(2 |7 260 2|5 Mpc s a2 7 | 3F > B 080F |24 3% » w08 |64 3% » mAR40p 9L 37 - o
IEE AmrE ULl AL AT AL AR EF IR B LR
NE /% 4 T &-vk 4 |170E52000-00000 [ % 7 ¥ 43 7 & |iE = 0% 0000
4y % 4 3% 4 1000000000554 = [$000-000000000 005 ¢ B 2 32
ﬁ;:'\?’%?r;‘ﬁ‘g‘jﬁ(ﬁ Zo0 0008 E & (2 I’?’%ﬁif"%‘r%«
PR ) L RARRBLEE A TR AT A
T ORE R i) 9§ ~
o R R g
ES 'FJfFTF BFK o
2 |2 |11 & 8|d sec Mt s 1112107 4p [1|I11£107 4p [1|I11£107% 4p 11[I11£107 4p 1
(B2 " 4P [P AIFRFRL > P80 > BAES0[PFISAF BS54 3 BHERMAEA 3 > o

C



(\ER)

Ao Bl 2 FAREET AL AYRFERF ALY AR ERF ALY B AN EART
T I > W 8{T R 5L000-000 (% £ B E (TR R O% OOO#0
M LINEFs AL T = 3100000000000%5 & [52000-000000000 0057 B 7 3=
Fo o~ T g (e (P L #0005 R 2 (2 r@iﬁﬁ%?ﬁa
5~ T Alongfi (%) A A A 17 TR AR D
A ?'r'?%/‘ L) g ~
3% ** http
S:/ /W, kgrqjejq
jsa. com ¥ = £ F
LEEA= = o K
B R 4p
AR ©
3 |FEP BIIIIEI0M erEMAEE(l112107 6p 12(111#10% 6p 121112107 6p 12111#10* 6P 1
(F2)|"6P 12p " =2 scF 974 [PF224 3% Rl 204 3% » R AR] [PF504 3% > R AR4[3pF364 37 0 o
P2 By~ TP -0 ~2° MEN0F ~2° REPF~24#2Y G2 vEE7
hEZ oA R ERGFESIFFEFTERGES O% OOO#0
e g &AL 0 F197(00-000000000000 f+& %2000-0000000 005 ° B 1% 3=
,tgﬁr_A""i%{rbEé(5?500000%*‘5‘“’(6 BEREEA
& FRE S R AT IR ) LI RRELE A T TR AR A
(MR B2 B = ik ) 0F ~
2 0 ROH A &
}’&ﬁ%iﬁm
’} s B
IE“"Z%FF oEEE
S % o
4 |2 211110 ;e ®MA B |I11210% 11p 121112102 11p 12{111#107 11p 12/111&107* 11 p
(B (P3P F|h T % 2 7 BNE28AGF > mAR2|D34 F 0 AR (DAL 3 0 mARS|IAPF2T A 3
23 By~ TEFE 1p0F~27 ME955000~2% MPE~24EY G d 42 ik
R 2 A MEFEERGEERSIGZF EF £R8E" +O% 000
< g E4E 0 F1H 7 (00-000000000000 (i & 52000-00000 i 000527 B 13
TR P& Bk |BLtE S (2 % (0000000 B R 2 AR ERGFE
B ZHEMNEREREL) (2 ¢ R R &4 TR/
A T &) AE39H ~
s 0 IR H RRt &
o kg R AT
5 (% M A (111 & 9|d svs f v e |I112107 12p 14[1112107 12p 14|111#107 12p 14|111#10* 12p
(A FPPEP R FNE 2R LR |FLF > BEL[FDLAFF > RA4A|FLTAF > B4R 454 3+ >
+) e LB RRAZ G AL A RRFPF ALY RGP0 I REY B AR LT E R
R % L R 5R000-0000000 (7 * 7 3 407 bR | 2 +O% 000
& > 2 LINEF$ 40000055 = (= [52000-000000000 B 00052 7 B3
TH¥E v w|e PR 000 5L & = (= R ERGFLE
AEL e TOr Lifry) A~ FRER
der System ; -~ LE498 ~
T Appletw | i =t
AT AR R R
22 o RE TS
EalLE R N
6 [ 2 4eol11#10(d et M2 111210 12p 14
#2H)|P F X Eﬁvfﬁéri?&%‘{fl PESAA 2F 0 R 23
p Fo BWEFAR|E AL 2R
2 4e > 45 M LINEF® [*& 52.000-0000000
AR P R

b
m




X g wA A
AL 0 w2 TBOSS
5 T o RT K
Fl= = o RH
g ik ®

+.
TR ©

00000%:1& = (=
L AR

d 374§ @ LINE
(AL TR PRI AR
e o R AR
P oEA T %

P, APPHF
BE g =
LS N E
< G 25

o IR

.
N

=

111#10% 14p 9
FE264 3F » B A02
h0g ~ 2 7 B
L E TR0
00-000000000000
Ltk =2 (2 F
# iz )

111%107 14p 10
134 3F > R4
7§~ 3¢ R
BER EaLTE
5.000-000000000
000 5L #& = (=
R RBLEE

2L
¥

is)

111#10% 14p 10
pElds 2 o 'and
OF 23 0
i

111#10%* 14 p
10 pF 51 & 3% »
do 2t E A
+O% 000
L0005 ¢ B 2
E EAFE
o TR R
495 =

b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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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144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柏翰


                        住○○市○區○○里00鄰○○○路000號0樓之0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9867號），本院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柏翰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捌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起訴書（如附件）如附表編號2之「驛」更正為「驊」，證據欄補充「被告陳柏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有關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該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1億元者，提高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有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均係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或同條第1項第2款之罪者，合於詐欺防制條例各該條之特別構成要件時，明定提高其法定刑或加重其刑，核係成立另一新增之獨立罪名，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58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陳柏翰於行為時，尚無上開詐欺犯罪防制條例之規定，依刑法第1條前段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自不得適用上開規定予以處罰。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對行為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減刑規定。被告於偵查中並未自白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是其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刑適用。
　㈡有關洗錢防制法規定之適用：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⒉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
　⒊被告本件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於偵查中並未自白洗錢犯行，係於本院時始坦承犯行，僅有112年6月14日修正前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而無上開修正後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經比較結果，修正前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7年未滿(6年11月)，修正後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㈢核被告如附表編號1、6、7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編號2、5，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編號3、4，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及如附表編號1至7所為，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㈣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罪，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㈤被告所犯上揭2罪名，行為均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是其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
　㈥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先後詐欺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被害人李佩蓁，所犯7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爰審酌被告不思正途獲取金錢，加入詐欺集團，交由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實行詐欺，其負責提供帳戶匯款並提領款項，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被告各次犯行所提領之告訴人遭詐欺金額，告訴人、被害人7人所受之損害，所取得之報酬，及犯後於本院已坦承犯行，惟尚未與告訴人、被害人7人達成和解，暨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無業，與家人同住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雖檢察官對被告各罪求處有期徒刑2年，然本院綜合被告犯行之一切情狀，認對其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已足收懲儆之效，檢察官具體求刑之刑度範圍尚屬過重。並考量被告尚有數罪併罰之另案，而有與本件合併定應執行刑之可能，本件爰不定其應執行之刑。
三、沒收
　㈠未扣案之1萬8千元，係被告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並經其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本件告訴人、被害人7人遭詐欺之款項，被告已交由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所取得，並無證據足資認定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仍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是就本件詐欺集團洗錢財物部分，如對被告諭知沒收及追徵，顯有過苛之虞，爰不另為沒收及追徵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起公訴，檢察官侯德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卓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千惠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
號

		犯行



		所犯罪名、所處之刑



		1

		起訴書附表編號1、6、7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2

		起訴書附表編號2、5

		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3

		起訴書附表編號3、4

		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9867號
　　被　　　告　陳柏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柏翰於民國111年6月間某日起，經由不詳之管道，加入暱稱「得意」等人所組成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詐取他人財物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該詐欺集團車手之角色。渠等之任務分工為，先由詐欺集團成員，向被害人詐騙款項後，匯入詐欺集團所掌控之各層人頭帳戶，陳柏翰再依不詳人士之指示，提供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件中信帳戶），供作人頭帳戶最終匯款收款之用，並由陳柏翰負責臨櫃提領贓款。陳柏翰即以上述之分工方式，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內不詳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本案詐欺集團所掌控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再由本案詐欺集團透過如附表所示之各層人頭帳戶進行層層轉帳後，再最終層轉匯至陳柏翰所提供本件中信帳戶後（各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情形均如附表所示），陳柏翰並於附表所示之提領時間、提領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後，再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人員，以此層層轉帳之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
二、案經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柏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於附表所示時間，提領附表所示款項，並交付給不詳之人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於警詢之指訴與陳述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匯款之事實。



		3

		①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②告訴人鄧玉華提出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
③告訴人盧玉芬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翻拍照片、虛設之投資網站頁面截圖翻拍照片
④告訴人蔡阿鳳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
⑤告訴人陳文修提出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LINE對話紀錄截圖
⑥告訴人溫玉如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網路銀行轉帳明細、LINE文字對話紀錄
⑦告訴人廖明正提出虛設APP頁面截圖翻拍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圖翻拍照片、臨櫃匯款單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而匯款至附表所示第一層人頭帳戶之事實。



		4

		①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③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④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⑤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而匯款至左列第一層人頭帳戶之事實。



		5

		①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②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③被告中信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附表所示匯入第一層人頭帳戶款項轉匯至第二層人頭帳戶，再轉匯入被告中信帳戶之事實。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22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113893號函暨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

		證明附表所示時間、金額之款項係由被告本人提領現金之事實。



		7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591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4年度金字第1230號刑事判決

		證明被告因相似之犯罪手法而經法院判決有罪之事實。







二、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年7月31日公布施行，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7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金。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金。」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有期徒刑，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列各罪，請依刑法第55條從重處斷。再者，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益而設，關於行為人詐欺犯罪之罪數計算，原則上應依遭受詐騙之被害人人數定之，是被告對附表所示各告訴人及被害人所為詐欺犯行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並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所需，竟為獲取不法利益而參與詐欺集團並提供帳戶及擔任車手，負責依指示提領犯罪所得並轉交予上手，致遭騙之財物流向不明，所為實屬不該，請依法量處有期徒刑2年，以儆效尤。至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行沒收時，請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檢　察　官　邱朝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　記　官　侯怡靜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一層】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二層】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三層】

		提領時間、地點、金額



		1

		鄧玉華(提告)

		111年8月26日21時許

		由詐欺集團以通訊軟體微信結識告訴人鄧玉華，復以LINE暱稱「品味人生」向告訴人佯稱：可於「葡萄酒外貌交易中心」網站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3日14時許，匯款80萬元至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堃成）



		111年10月3日14時2分許，匯款98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3日14時6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3日15時9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2

		盧玉芬(提告)

		111年8月14日起

		由詐欺集團於網路上刊登投資訊息，吸引告訴人盧玉芬瀏覽並聯繫後，即以LINE暱稱「阮慕驛」、「賴詩琪」、「Along隆德證券」向告訴人佯稱：可於https://www.kgrqjejqjsa.com網站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4日11時8分許，匯款50萬元至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堃成）

		111年10月4日11時13分許，匯款53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4日11時15分許，匯款53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4日12時5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53萬元



		3

		蔡阿鳳(提告)

		111年10月6日12時許

		由詐欺集團先後假冒「戶政事務所人員」、「中正一分局警察」向告訴人蔡阿鳳佯稱：因涉犯洗錢案件，需交付金融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交付帳戶資料後，其內款項即遭詐欺集團轉匯一空。

		111年10月6日12時22分許，匯款10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王凱威）

		111年10月6日12時25分許，匯款10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6日12時50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6日13時36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4

		陳文修(提告)

		111年10月3日某時

		由詐欺集團先後假冒「區公所職員」、「監管會小隊長」向告訴人陳文修佯稱：因其下帳戶涉犯毒品案件，需繳納保證金作為公證使用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1日12時28分許，匯款25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張瑋豪）

		111年10月11日12時53分許，匯款39萬5000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11日12時54分許，匯款3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1日14時27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39萬元



		5

		李佩蓁(未提告)

		111年9月5日某時

		由詐欺集團於網路上刊登不實之廣告，吸引告訴人李佩蓁瀏覽並聯繫後，即以LINE暱稱「陳紫涵」向告訴人佯稱：可於「Order System」、「Appletw」網站投資虛擬貨幣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2日14時44分許，匯款5萬元至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楊志弘）

		111年10月12日14時55分許，匯款49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黃正昌）

		111年10月12日14時57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2日15時45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6

		溫玉如(提告)

		111年10月間某日

		由詐欺集團以臉書暱稱「全家就是你家」結識告訴人溫玉如，復以LINE暱稱「招聘客服的聊天紀錄」向告訴人佯稱：可於「BOSS彩券」平台投資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2日14時54分許，匯款3萬元至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楊志弘）

		


		


		




		7

		廖明正(提告)

		111年9月初某日

		由詐欺集團以LINE暱稱「客服經理張燿南」向告訴人廖明正佯稱：可於「花旗」APP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4日9時26分許，匯款25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胡仁傑）

		111年10月14日10時13分許，匯款47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14日10時14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4日10時51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144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柏翰



                        住○○市○區○○里00鄰○○○路000號0樓之0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9

867號），本院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柏翰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捌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起訴書（如附件）如附表編號2之「驛」更正為「驊

    」，證據欄補充「被告陳柏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

    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有關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於民國113

    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

    度均未變更，而該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

    ，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

    、1億元者，提高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

    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有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各款所列

    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均係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或同

    條第1項第2款之罪者，合於詐欺防制條例各該條之特別構成

    要件時，明定提高其法定刑或加重其刑，核係成立另一新增

    之獨立罪名，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條罪刑

    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自不生新舊法比較

    之問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589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被告陳柏翰於行為時，尚無上開詐欺犯罪防制條例之

    規定，依刑法第1條前段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則，自不得適用上開規定予以處罰。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

    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

    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

    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

    定，對行為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

    該現行法減刑規定。被告於偵查中並未自白加重詐欺取財之

    犯行，是其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刑適

    用。

　㈡有關洗錢防制法規定之適用：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

    、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

    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

    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後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

    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

    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

    下罰金。」

　⒉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

    同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

    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

    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

    ，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

    ，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

    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

    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

　⒊被告本件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於偵查中並未自白洗錢犯行

    ，係於本院時始坦承犯行，僅有112年6月14日修正前自白減

    刑規定之適用，而無上開修正後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經比

    較結果，修正前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7年未滿(6

    年11月)，修正後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

    下，應認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㈢核被告如附表編號1、6、7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編號2、5，係犯刑法第33

    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

    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編號3、4，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1款、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及如附表編號1至7所為，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㈣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罪，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均為共同正犯。

  ㈤被告所犯上揭2罪名，行為均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

    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是其

    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

    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

　㈥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先後詐欺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

    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被害人李佩蓁，所犯7罪，

    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爰審酌被告不思正途獲取金錢，加入詐欺集團，交由其他詐

    欺集團成員實行詐欺，其負責提供帳戶匯款並提領款項，危

    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被告各次犯行所提領之告

    訴人遭詐欺金額，告訴人、被害人7人所受之損害，所取得

    之報酬，及犯後於本院已坦承犯行，惟尚未與告訴人、被害

    人7人達成和解，暨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無業，與家

    人同住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雖檢察官對被

    告各罪求處有期徒刑2年，然本院綜合被告犯行之一切情狀

    ，認對其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已足收懲儆之效，檢察官具

    體求刑之刑度範圍尚屬過重。並考量被告尚有數罪併罰之另

    案，而有與本件合併定應執行刑之可能，本件爰不定其應執

    行之刑。

三、沒收

　㈠未扣案之1萬8千元，係被告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並經其於

    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

    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

    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本件告訴人、被害人7人遭詐欺之款項，被告已交由其

    他詐欺集團成員所取得，並無證據足資認定被告與所屬詐欺

    集團成員間仍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是就本件詐欺集

    團洗錢財物部分，如對被告諭知沒收及追徵，顯有過苛之虞

    ，爰不另為沒收及追徵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起公訴，檢察官侯德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卓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千惠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 號 犯行  所犯罪名、所處之刑 1 起訴書附表編號1、6、7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2 起訴書附表編號2、5 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3 起訴書附表編號3、4 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9867號

　　被　　　告　陳柏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柏翰於民國111年6月間某日起，經由不詳之管道，加入暱

    稱「得意」等人所組成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詐取他人

    財物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該詐欺集團車

    手之角色。渠等之任務分工為，先由詐欺集團成員，向被害

    人詐騙款項後，匯入詐欺集團所掌控之各層人頭帳戶，陳柏

    翰再依不詳人士之指示，提供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件中信帳戶），供作

    人頭帳戶最終匯款收款之用，並由陳柏翰負責臨櫃提領贓款

    。陳柏翰即以上述之分工方式，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冒用政府機

    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

    內不詳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如

    附表所示之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

    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本案詐欺集團所掌控如附表所示之

    第一層帳戶，再由本案詐欺集團透過如附表所示之各層人頭

    帳戶進行層層轉帳後，再最終層轉匯至陳柏翰所提供本件中

    信帳戶後（各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情形均如附表所示），

    陳柏翰並於附表所示之提領時間、提領地點，提領如附表所

    示之款項後，再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人員，以此層層轉

    帳之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

二、案經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訴

    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柏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於附表所示時間，提領附表所示款項，並交付給不詳之人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於警詢之指訴與陳述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匯款之事實。 3 ①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②告訴人鄧玉華提出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 ③告訴人盧玉芬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翻拍照片、虛設之投資網站頁面截圖翻拍照片 ④告訴人蔡阿鳳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 ⑤告訴人陳文修提出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LINE對話紀錄截圖 ⑥告訴人溫玉如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網路銀行轉帳明細、LINE文字對話紀錄 ⑦告訴人廖明正提出虛設APP頁面截圖翻拍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圖翻拍照片、臨櫃匯款單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而匯款至附表所示第一層人頭帳戶之事實。 4 ①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③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④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⑤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而匯款至左列第一層人頭帳戶之事實。 5 ①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②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③被告中信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附表所示匯入第一層人頭帳戶款項轉匯至第二層人頭帳戶，再轉匯入被告中信帳戶之事實。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22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113893號函暨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 證明附表所示時間、金額之款項係由被告本人提領現金之事實。 7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591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4年度金字第1230號刑事判決 證明被告因相似之犯罪手法而經法院判決有罪之事實。 

二、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

    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

    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年7月31日

    公布施行，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

    餘條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7年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3年以

    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金。其洗錢之

    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年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金。」經比較新舊法，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

    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有期徒刑，

    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

    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

    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

    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刑

    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列各罪

    ，請依刑法第55條從重處斷。再者，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

    個人之財產法益而設，關於行為人詐欺犯罪之罪數計算，原則

    上應依遭受詐騙之被害人人數定之，是被告對附表所示各告

    訴人及被害人所為詐欺犯行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

    論併罰，並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所需

    ，竟為獲取不法利益而參與詐欺集團並提供帳戶及擔任車手

    ，負責依指示提領犯罪所得並轉交予上手，致遭騙之財物流

    向不明，所為實屬不該，請依法量處有期徒刑2年，以儆效

    尤。至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行沒收時，

    請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檢　察　官　邱朝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　記　官　侯怡靜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一層】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二層】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三層】 提領時間、地點、金額 1 鄧玉華(提告) 111年8月26日21時許 由詐欺集團以通訊軟體微信結識告訴人鄧玉華，復以LINE暱稱「品味人生」向告訴人佯稱：可於「葡萄酒外貌交易中心」網站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3日14時許，匯款80萬元至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堃成）  111年10月3日14時2分許，匯款98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3日14時6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3日15時9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2 盧玉芬(提告) 111年8月14日起 由詐欺集團於網路上刊登投資訊息，吸引告訴人盧玉芬瀏覽並聯繫後，即以LINE暱稱「阮慕驛」、「賴詩琪」、「Along隆德證券」向告訴人佯稱：可於https://www.kgrqjejqjsa.com網站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4日11時8分許，匯款50萬元至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堃成） 111年10月4日11時13分許，匯款53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4日11時15分許，匯款53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4日12時5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53萬元 3 蔡阿鳳(提告) 111年10月6日12時許 由詐欺集團先後假冒「戶政事務所人員」、「中正一分局警察」向告訴人蔡阿鳳佯稱：因涉犯洗錢案件，需交付金融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交付帳戶資料後，其內款項即遭詐欺集團轉匯一空。 111年10月6日12時22分許，匯款10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王凱威） 111年10月6日12時25分許，匯款10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6日12時50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6日13時36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4 陳文修(提告) 111年10月3日某時 由詐欺集團先後假冒「區公所職員」、「監管會小隊長」向告訴人陳文修佯稱：因其下帳戶涉犯毒品案件，需繳納保證金作為公證使用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1日12時28分許，匯款25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張瑋豪） 111年10月11日12時53分許，匯款39萬5000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11日12時54分許，匯款3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1日14時27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39萬元 5 李佩蓁(未提告) 111年9月5日某時 由詐欺集團於網路上刊登不實之廣告，吸引告訴人李佩蓁瀏覽並聯繫後，即以LINE暱稱「陳紫涵」向告訴人佯稱：可於「Order System」、「Appletw」網站投資虛擬貨幣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2日14時44分許，匯款5萬元至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楊志弘） 111年10月12日14時55分許，匯款49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黃正昌） 111年10月12日14時57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2日15時45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6 溫玉如(提告) 111年10月間某日 由詐欺集團以臉書暱稱「全家就是你家」結識告訴人溫玉如，復以LINE暱稱「招聘客服的聊天紀錄」向告訴人佯稱：可於「BOSS彩券」平台投資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2日14時54分許，匯款3萬元至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楊志弘）    7 廖明正(提告) 111年9月初某日 由詐欺集團以LINE暱稱「客服經理張燿南」向告訴人廖明正佯稱：可於「花旗」APP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4日9時26分許，匯款25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胡仁傑） 111年10月14日10時13分許，匯款47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14日10時14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4日10時51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144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柏翰


                        住○○市○區○○里00鄰○○○路000號0樓之0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9867號），本院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柏翰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捌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起訴書（如附件）如附表編號2之「驛」更正為「驊」，證據欄補充「被告陳柏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有關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該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1億元者，提高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有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均係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或同條第1項第2款之罪者，合於詐欺防制條例各該條之特別構成要件時，明定提高其法定刑或加重其刑，核係成立另一新增之獨立罪名，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58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陳柏翰於行為時，尚無上開詐欺犯罪防制條例之規定，依刑法第1條前段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自不得適用上開規定予以處罰。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對行為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減刑規定。被告於偵查中並未自白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是其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刑適用。
　㈡有關洗錢防制法規定之適用：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⒉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
　⒊被告本件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於偵查中並未自白洗錢犯行，係於本院時始坦承犯行，僅有112年6月14日修正前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而無上開修正後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經比較結果，修正前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7年未滿(6年11月)，修正後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㈢核被告如附表編號1、6、7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編號2、5，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編號3、4，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及如附表編號1至7所為，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㈣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罪，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㈤被告所犯上揭2罪名，行為均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是其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
　㈥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先後詐欺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被害人李佩蓁，所犯7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爰審酌被告不思正途獲取金錢，加入詐欺集團，交由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實行詐欺，其負責提供帳戶匯款並提領款項，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被告各次犯行所提領之告訴人遭詐欺金額，告訴人、被害人7人所受之損害，所取得之報酬，及犯後於本院已坦承犯行，惟尚未與告訴人、被害人7人達成和解，暨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無業，與家人同住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雖檢察官對被告各罪求處有期徒刑2年，然本院綜合被告犯行之一切情狀，認對其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已足收懲儆之效，檢察官具體求刑之刑度範圍尚屬過重。並考量被告尚有數罪併罰之另案，而有與本件合併定應執行刑之可能，本件爰不定其應執行之刑。
三、沒收
　㈠未扣案之1萬8千元，係被告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並經其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本件告訴人、被害人7人遭詐欺之款項，被告已交由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所取得，並無證據足資認定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仍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是就本件詐欺集團洗錢財物部分，如對被告諭知沒收及追徵，顯有過苛之虞，爰不另為沒收及追徵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起公訴，檢察官侯德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卓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千惠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
號

		犯行



		所犯罪名、所處之刑



		1

		起訴書附表編號1、6、7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2

		起訴書附表編號2、5

		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3

		起訴書附表編號3、4

		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9867號
　　被　　　告　陳柏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柏翰於民國111年6月間某日起，經由不詳之管道，加入暱稱「得意」等人所組成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詐取他人財物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該詐欺集團車手之角色。渠等之任務分工為，先由詐欺集團成員，向被害人詐騙款項後，匯入詐欺集團所掌控之各層人頭帳戶，陳柏翰再依不詳人士之指示，提供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件中信帳戶），供作人頭帳戶最終匯款收款之用，並由陳柏翰負責臨櫃提領贓款。陳柏翰即以上述之分工方式，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內不詳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本案詐欺集團所掌控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再由本案詐欺集團透過如附表所示之各層人頭帳戶進行層層轉帳後，再最終層轉匯至陳柏翰所提供本件中信帳戶後（各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情形均如附表所示），陳柏翰並於附表所示之提領時間、提領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後，再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人員，以此層層轉帳之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
二、案經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柏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於附表所示時間，提領附表所示款項，並交付給不詳之人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於警詢之指訴與陳述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匯款之事實。



		3

		①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②告訴人鄧玉華提出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
③告訴人盧玉芬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翻拍照片、虛設之投資網站頁面截圖翻拍照片
④告訴人蔡阿鳳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
⑤告訴人陳文修提出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LINE對話紀錄截圖
⑥告訴人溫玉如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網路銀行轉帳明細、LINE文字對話紀錄
⑦告訴人廖明正提出虛設APP頁面截圖翻拍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圖翻拍照片、臨櫃匯款單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而匯款至附表所示第一層人頭帳戶之事實。



		4

		①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③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④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⑤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而匯款至左列第一層人頭帳戶之事實。



		5

		①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②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③被告中信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附表所示匯入第一層人頭帳戶款項轉匯至第二層人頭帳戶，再轉匯入被告中信帳戶之事實。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22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113893號函暨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

		證明附表所示時間、金額之款項係由被告本人提領現金之事實。



		7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591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4年度金字第1230號刑事判決

		證明被告因相似之犯罪手法而經法院判決有罪之事實。







二、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年7月31日公布施行，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7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金。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金。」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有期徒刑，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列各罪，請依刑法第55條從重處斷。再者，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益而設，關於行為人詐欺犯罪之罪數計算，原則上應依遭受詐騙之被害人人數定之，是被告對附表所示各告訴人及被害人所為詐欺犯行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並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所需，竟為獲取不法利益而參與詐欺集團並提供帳戶及擔任車手，負責依指示提領犯罪所得並轉交予上手，致遭騙之財物流向不明，所為實屬不該，請依法量處有期徒刑2年，以儆效尤。至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行沒收時，請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檢　察　官　邱朝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　記　官　侯怡靜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一層】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二層】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三層】

		提領時間、地點、金額



		1

		鄧玉華(提告)

		111年8月26日21時許

		由詐欺集團以通訊軟體微信結識告訴人鄧玉華，復以LINE暱稱「品味人生」向告訴人佯稱：可於「葡萄酒外貌交易中心」網站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3日14時許，匯款80萬元至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堃成）



		111年10月3日14時2分許，匯款98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3日14時6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3日15時9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2

		盧玉芬(提告)

		111年8月14日起

		由詐欺集團於網路上刊登投資訊息，吸引告訴人盧玉芬瀏覽並聯繫後，即以LINE暱稱「阮慕驛」、「賴詩琪」、「Along隆德證券」向告訴人佯稱：可於https://www.kgrqjejqjsa.com網站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4日11時8分許，匯款50萬元至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堃成）

		111年10月4日11時13分許，匯款53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4日11時15分許，匯款53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4日12時5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53萬元



		3

		蔡阿鳳(提告)

		111年10月6日12時許

		由詐欺集團先後假冒「戶政事務所人員」、「中正一分局警察」向告訴人蔡阿鳳佯稱：因涉犯洗錢案件，需交付金融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交付帳戶資料後，其內款項即遭詐欺集團轉匯一空。

		111年10月6日12時22分許，匯款10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王凱威）

		111年10月6日12時25分許，匯款10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6日12時50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6日13時36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4

		陳文修(提告)

		111年10月3日某時

		由詐欺集團先後假冒「區公所職員」、「監管會小隊長」向告訴人陳文修佯稱：因其下帳戶涉犯毒品案件，需繳納保證金作為公證使用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1日12時28分許，匯款25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張瑋豪）

		111年10月11日12時53分許，匯款39萬5000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11日12時54分許，匯款3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1日14時27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39萬元



		5

		李佩蓁(未提告)

		111年9月5日某時

		由詐欺集團於網路上刊登不實之廣告，吸引告訴人李佩蓁瀏覽並聯繫後，即以LINE暱稱「陳紫涵」向告訴人佯稱：可於「Order System」、「Appletw」網站投資虛擬貨幣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2日14時44分許，匯款5萬元至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楊志弘）

		111年10月12日14時55分許，匯款49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黃正昌）

		111年10月12日14時57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2日15時45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6

		溫玉如(提告)

		111年10月間某日

		由詐欺集團以臉書暱稱「全家就是你家」結識告訴人溫玉如，復以LINE暱稱「招聘客服的聊天紀錄」向告訴人佯稱：可於「BOSS彩券」平台投資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2日14時54分許，匯款3萬元至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楊志弘）

		


		


		




		7

		廖明正(提告)

		111年9月初某日

		由詐欺集團以LINE暱稱「客服經理張燿南」向告訴人廖明正佯稱：可於「花旗」APP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4日9時26分許，匯款25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胡仁傑）

		111年10月14日10時13分許，匯款47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14日10時14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4日10時51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1447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柏翰



                        住○○市○區○○里00鄰○○○路000號0樓之0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9867號），本院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柏翰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捌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起訴書（如附件）如附表編號2之「驛」更正為「驊」，證據欄補充「被告陳柏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有關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該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1億元者，提高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有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均係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或同條第1項第2款之罪者，合於詐欺防制條例各該條之特別構成要件時，明定提高其法定刑或加重其刑，核係成立另一新增之獨立罪名，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58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陳柏翰於行為時，尚無上開詐欺犯罪防制條例之規定，依刑法第1條前段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自不得適用上開規定予以處罰。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對行為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減刑規定。被告於偵查中並未自白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是其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刑適用。

　㈡有關洗錢防制法規定之適用：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⒉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

　⒊被告本件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於偵查中並未自白洗錢犯行，係於本院時始坦承犯行，僅有112年6月14日修正前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而無上開修正後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經比較結果，修正前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7年未滿(6年11月)，修正後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㈢核被告如附表編號1、6、7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編號2、5，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編號3、4，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及如附表編號1至7所為，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㈣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罪，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㈤被告所犯上揭2罪名，行為均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是其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

　㈥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先後詐欺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被害人李佩蓁，所犯7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爰審酌被告不思正途獲取金錢，加入詐欺集團，交由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實行詐欺，其負責提供帳戶匯款並提領款項，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被告各次犯行所提領之告訴人遭詐欺金額，告訴人、被害人7人所受之損害，所取得之報酬，及犯後於本院已坦承犯行，惟尚未與告訴人、被害人7人達成和解，暨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無業，與家人同住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雖檢察官對被告各罪求處有期徒刑2年，然本院綜合被告犯行之一切情狀，認對其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已足收懲儆之效，檢察官具體求刑之刑度範圍尚屬過重。並考量被告尚有數罪併罰之另案，而有與本件合併定應執行刑之可能，本件爰不定其應執行之刑。

三、沒收

　㈠未扣案之1萬8千元，係被告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並經其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本件告訴人、被害人7人遭詐欺之款項，被告已交由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所取得，並無證據足資認定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仍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是就本件詐欺集團洗錢財物部分，如對被告諭知沒收及追徵，顯有過苛之虞，爰不另為沒收及追徵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起公訴，檢察官侯德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卓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千惠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 號 犯行  所犯罪名、所處之刑 1 起訴書附表編號1、6、7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2 起訴書附表編號2、5 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3 起訴書附表編號3、4 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9867號

　　被　　　告　陳柏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柏翰於民國111年6月間某日起，經由不詳之管道，加入暱稱「得意」等人所組成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詐取他人財物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該詐欺集團車手之角色。渠等之任務分工為，先由詐欺集團成員，向被害人詐騙款項後，匯入詐欺集團所掌控之各層人頭帳戶，陳柏翰再依不詳人士之指示，提供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件中信帳戶），供作人頭帳戶最終匯款收款之用，並由陳柏翰負責臨櫃提領贓款。陳柏翰即以上述之分工方式，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內不詳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本案詐欺集團所掌控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再由本案詐欺集團透過如附表所示之各層人頭帳戶進行層層轉帳後，再最終層轉匯至陳柏翰所提供本件中信帳戶後（各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情形均如附表所示），陳柏翰並於附表所示之提領時間、提領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後，再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人員，以此層層轉帳之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

二、案經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柏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於附表所示時間，提領附表所示款項，並交付給不詳之人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於警詢之指訴與陳述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匯款之事實。 3 ①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②告訴人鄧玉華提出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 ③告訴人盧玉芬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翻拍照片、虛設之投資網站頁面截圖翻拍照片 ④告訴人蔡阿鳳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 ⑤告訴人陳文修提出臺灣土地銀行匯款申請書、LINE對話紀錄截圖 ⑥告訴人溫玉如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網路銀行轉帳明細、LINE文字對話紀錄 ⑦告訴人廖明正提出虛設APP頁面截圖翻拍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圖翻拍照片、臨櫃匯款單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而匯款至附表所示第一層人頭帳戶之事實。 4 ①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③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④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⑤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鄧玉華、盧玉芬、蔡阿鳳、陳文修、溫玉如、廖明正及被害人李佩蓁遭詐騙而匯款至左列第一層人頭帳戶之事實。 5 ①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②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③被告中信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附表所示匯入第一層人頭帳戶款項轉匯至第二層人頭帳戶，再轉匯入被告中信帳戶之事實。 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22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113893號函暨新臺幣存提款交易憑證 證明附表所示時間、金額之款項係由被告本人提領現金之事實。 7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591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4年度金字第1230號刑事判決 證明被告因相似之犯罪手法而經法院判決有罪之事實。 

二、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年7月31日公布施行，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條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7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金。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金。」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有期徒刑，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列各罪，請依刑法第55條從重處斷。再者，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益而設，關於行為人詐欺犯罪之罪數計算，原則上應依遭受詐騙之被害人人數定之，是被告對附表所示各告訴人及被害人所為詐欺犯行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並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所需，竟為獲取不法利益而參與詐欺集團並提供帳戶及擔任車手，負責依指示提領犯罪所得並轉交予上手，致遭騙之財物流向不明，所為實屬不該，請依法量處有期徒刑2年，以儆效尤。至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行沒收時，請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檢　察　官　邱朝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　記　官　侯怡靜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一層】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二層】 匯款時間、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第三層】 提領時間、地點、金額 1 鄧玉華(提告) 111年8月26日21時許 由詐欺集團以通訊軟體微信結識告訴人鄧玉華，復以LINE暱稱「品味人生」向告訴人佯稱：可於「葡萄酒外貌交易中心」網站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3日14時許，匯款80萬元至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堃成）  111年10月3日14時2分許，匯款98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3日14時6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3日15時9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2 盧玉芬(提告) 111年8月14日起 由詐欺集團於網路上刊登投資訊息，吸引告訴人盧玉芬瀏覽並聯繫後，即以LINE暱稱「阮慕驛」、「賴詩琪」、「Along隆德證券」向告訴人佯稱：可於https://www.kgrqjejqjsa.com網站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4日11時8分許，匯款50萬元至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堃成） 111年10月4日11時13分許，匯款53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4日11時15分許，匯款53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4日12時5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53萬元 3 蔡阿鳳(提告) 111年10月6日12時許 由詐欺集團先後假冒「戶政事務所人員」、「中正一分局警察」向告訴人蔡阿鳳佯稱：因涉犯洗錢案件，需交付金融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交付帳戶資料後，其內款項即遭詐欺集團轉匯一空。 111年10月6日12時22分許，匯款10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王凱威） 111年10月6日12時25分許，匯款10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6日12時50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6日13時36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4 陳文修(提告) 111年10月3日某時 由詐欺集團先後假冒「區公所職員」、「監管會小隊長」向告訴人陳文修佯稱：因其下帳戶涉犯毒品案件，需繳納保證金作為公證使用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1日12時28分許，匯款25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張瑋豪） 111年10月11日12時53分許，匯款39萬5000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11日12時54分許，匯款3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1日14時27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39萬元 5 李佩蓁(未提告) 111年9月5日某時 由詐欺集團於網路上刊登不實之廣告，吸引告訴人李佩蓁瀏覽並聯繫後，即以LINE暱稱「陳紫涵」向告訴人佯稱：可於「Order System」、「Appletw」網站投資虛擬貨幣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2日14時44分許，匯款5萬元至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楊志弘） 111年10月12日14時55分許，匯款49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黃正昌） 111年10月12日14時57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2日15時45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6 溫玉如(提告) 111年10月間某日 由詐欺集團以臉書暱稱「全家就是你家」結識告訴人溫玉如，復以LINE暱稱「招聘客服的聊天紀錄」向告訴人佯稱：可於「BOSS彩券」平台投資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2日14時54分許，匯款3萬元至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楊志弘）    7 廖明正(提告) 111年9月初某日 由詐欺集團以LINE暱稱「客服經理張燿南」向告訴人廖明正佯稱：可於「花旗」APP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1年10月14日9時26分許，匯款25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胡仁傑） 111年10月14日10時13分許，匯款47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零度佳企業社） 111年10月14日10時14分許，匯款49萬元至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0月14日10時51分許，由被告於嘉義市○區○○○路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臨櫃提領49萬元 





